附件1

自治区商务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

	序号
	文件类型
	名称及文号
	清理进展
	废止/修订理由

	1
	部门规范性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实施细则》（桂商商贸发〔2013〕9号）
	决定废止
	一是设定了行政处罚，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二是有关商务部门备案等内容已取消；三是该细则对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的管理基本与商务部规章一致，没有特殊细化内容。

	2
	部门规范性文件
	《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加强拍卖行业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商建发〔2006〕1号）
	决定废止
	该规范性文件自行设定了行政处罚,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有冲突。

	3
	部门规范性文件
	《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印发商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和裁量参照标准（试行）的通知》（桂商政发〔2017〕24号）
	决定修订
	其中一些处罚规定的上位法依据已作出修改。




